兴安盟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
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书

案号：蒙兴知法裁字〔2025〕1号

请求人：阿鲁科尔沁布仁农机修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布仁巴亚尔    
住所：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昆都镇政府南
委托代理人：雪松 阿鲁科尔沁布仁农机修造有限公司员工

被请求人：突泉县突泉镇金达农机配件商店（个体工商户）
经营者：徐明国
住所：突泉县突泉镇新华路北大桥北100路东房屋
委托代理人：张天作  河北王笑娟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由：阿鲁科尔沁布仁农机修造有限公司与突泉县突泉镇金达农机配件商店（个体工商户）间的“往复式单动刀割草机的割刀驱动机构”(专利号：ZL202122054558.6)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
请求人阿鲁科尔沁布仁农机修造有限公司就其“往复式单动刀割草机的割刀驱动机构”(专利号：ZL202122054558.6)与被请求人突泉县突泉镇金达农机配件商店（个体工商户）因实用新型专利侵权纠纷，向本局提出处理请求。本局依法于2025年7月21日受理并立案后，依照《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组成合议组。
本案于2025年9月4日上午10:00至11:30依法进行口头审理。请求人代理人雪松远程参加庭审。被请求人徐明国未到现场，被请求人代理人张天作远程参加口审。本案现已审结。
请求人阿鲁科尔沁布仁农机修造有限公司称：其于2021年8月22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名称为“往复式单动刀割草机的割刀驱动机构”的实用新型专利，于2022年1月25日获得批准公告，专利号为ZL202122054558.6 ，上述实用新型专利现处于有效状态。请求人2025年6月发现，被请求人所销售的“高阳县开源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9GXD型号往复式割草机”产品驱动部件是与请求人专利完全一致的侵权产品。被请求人的销售行为已经侵犯其专利权，造成严重影响及经济损失，请求人已提供侵权方相关证据，并且做了证据固化。
请求事项：1.请求人要求被请求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销毁侵权物品。2.赔偿请求人的经济损失。
为支持其请求，请求人向本局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专利侵权纠纷处理申请书；证据2.请求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据3.请求人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据4.授权委托书；证据5.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据6.专利证书；证据7.专利权变更通知书；证据8.权利要求说明书复印件；证据9.实用新型专利评价报告；证据10.专利年费发票复印件；证据11.涉案产品视频3段；证据12.编号为：TSA-04-20250625157756788、TSA-04-20250625157838275、TSA-04-20250625157987548可信时间戳认证证书3份；证据13.涉案产品照片5张。
证据证明情况：证据1证明请求人对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比对情况。证据2、3证明请求人的经营主体和身份。证据4、5证明委托权限及受托人的情况。证据6、7、8、9、10证明专利真实存在及目前的法律状态，其专利至今合法有效。证据11、12、13证明被请求人在销售被控侵权产品的事实。  
[bookmark: OLE_LINK4]被请求人辩称：1.被诉侵权产品为“高阳县开源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9GXD型号往复式割草机”，该公司早在2020年1月开始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早于涉案专利的申请日2021年月22日，为现有技术，不构成侵权。2.被诉侵权产品未落入权利要求1、2和3的保护范围，不构成侵权。3.被诉侵权产品的结构为“一种用拖拉机悬挂的往复式割草机”（专利号：ZL201920198625.1）专利技术，为现有技术。高阳县开源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已获得授权许可，具有合法生产、销售资格，不构成侵权。
为支持其所述，被请求人向本局提供以下证据：证据1.“一种用拖拉机悬挂的往复式割草机”（专利号：ZL201920198625.1）专利证书及权利要求说明书；证据2.公开销售图片2张；证据3.技术对比材料；证据4.专利授权许可及授权人身份证明。
证据证明情况：证据1.“一种用拖拉机悬挂的往复式割草机”（专利号：ZL201920198625.1）专利证书及权利要求说明书，证明其为现有技术；证据2.公开销售图片2张，证明为现有技术。证据3.技术对比材料，证明其未落入涉案专利保护范围；证据4.“一种用拖拉机悬挂的往复式割草机”（专利号：ZL201920198625.1）专利授权许可及授权人身份证明，证明为现有技术已取得授权。
本案依法调查中，执法人员对被请求人突泉县突泉镇金达农机配件商店（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的经营场所突泉县突泉镇新华路北大桥北100路东房屋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未发现涉案产品，该商店于2024年开始销售该产品，一共进货10台，进货价格6500元，销售4台，销售价格7100元，退回厂家6台，库存0台。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据1.调查笔录一份。
本局对请求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证据1是专利侵权纠纷申请书，描述了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比对情况，被请求人未提出异议，本局确认对证据1予以采信；证据2、3、4、5是请求人主体资格及身份证明、委托授权证明情况，被请求人未提出异议，本局确认对证据2、3、4、5予以采信；证据6、7、8、9、10是“往复式单动刀割草机的割刀驱动机构”(专利号：ZL202122054558.6)专利的专利证书、权利要求说明书及缴纳专利年费发票和实用新型专利评价报告，被请求人未提出异议，本局确认对证据6、7、8、9、10予以采信；证据11、12、13是被请求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视频和图片，被请求人未提出异议，本局对证据11、12、13予以采信。
本局对被请求人提供的证据作如下确认:
证据1.专利“一种用拖拉机悬挂的往复式割草机”（ZL201920198625.1）专利证书及权利要求说明书，申请人对其关联性存在异议，合议组认为无法证明涉案产品与此项专利存在关联性，本局确认对证据1不予采信；证据2.公开销售图片2张，申请人对其真实性、关联性存在异议，合议组认为证据2图片所示产品不能证明为涉案产品，本局确认对证据2不予采信；证据3.技术对比材料，申请人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存在异议，合议组认为证据3中部件图片不能确定为涉案产品部件，本局确认对证据3不予采信；证据4.“一种用拖拉机悬挂的往复式割草机”（ZL201920198625.1）专利授权许可及授权人身份证明，申请人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存在异议，合议组认为无法证明涉案产品与此项专利存在关联性，本局确认对证据4不予采信。
本局对依法调查证据作如下确认：
证据1.现场调查笔录1份，双方对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均无异议，请求人对证据1记载销售数量、价格情况存异议，合议组认为请求人不能提交被申请人销售数据证据，本局对证据1予以采信。
本局查明以下事实:
一、请求人就名称为“往复式单动刀割草机的割刀驱动机构”(专利号：ZL202122054558.6)的实用新型专利于2021年8月22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2年1月25日授权。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22年12月7日出具的《实用新型专利权评价报告》载明未发现本专利存在不符合授予专利权条件的缺陷。该专利当前处于合法有效状态。
二、被请求人于2024年开始销售该产品，一共进货10台，进货价格6500元，销售4台，销售价格7100元，退回厂家6台，库存0台。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由于独立权利要求所确定的保护范围最宽，故专利的最大保护范围由独立权利要求确定。“往复式单动刀割草机的割刀驱动机构”(专利号：ZL202122054558.6)的专利授权公告的权利要求书为：
1.一种往复式单动刀割草机的割刀驱动机构，它包括安装座、曲柄连杆总成和摆臂；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安装座包括底板，在底板上连接立板，立板中部设置主轴套，立板上部设置摆臂上轴；所述的曲柄连杆总成包括曲柄和连杆，曲柄包括曲柄盘，曲柄盘的前侧圆心位置连接主轴，曲柄盘的后侧偏离圆心位置连接偏心轴；连杆包括杆体，杆体的一端设有杆体轴套，杆体的另一端设有杆体外螺纹段，杆体轴套通过轴承安装在偏心轴上；所述的摆臂包括相互平行的前臂板和后臂板，前臂板的中部设置前壁轴套，后臂板的中部设置后壁轴套，前壁轴套和后壁轴套之间通过两个轴承安装一个中间有通孔的摆臂中轴，前臂板和后臂板的上端连接摆臂轴套，前臂板和后臂板的下端连接摆臂下轴；摆臂轴套通过轴承安装在摆臂上轴上，杆体外螺纹段插进摆臂中轴的通孔内并由两个螺母固定连接，摆臂下轴通过轴承连接动刀驱动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往复式单动刀割草机的割刀驱动机构，其特征在于：在曲柄盘上通过螺栓固定连接由筒壁和筒底构成的动平衡筒，临近偏心轴一侧的筒壁上设有平衡缺口。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往复式单动刀割草机的割刀驱动机构，其特征在于：在前臂板和后臂板之间设有两个连接柱。
四、被控侵权产品为“往复式割草机”，与涉案专利属于相同种类产品。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相比，二者的主要区别有：
1.被控侵权产品中的“曲柄和连杆一体，一体结构的两端设有轴套，一体结构上没有外螺纹段，没有轴承，杆体轴套安装在偏心轴上”与本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连杆包括杆体，杆体的一端设有杆体轴套，杆体的另一端设有杆体外螺纹段，杆体轴套通过轴承安装在偏心轴上”不同。
2.被控侵权产品中的“前臂板的中部没有前壁轴套，后臂板的中部没有后壁轴套”与本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前臂板的中部设置前壁轴套，后臂板的中部设置后壁轴套”不同。
3.被控侵权产品中的“没有中间有通孔的摆臂中轴，没有轴承”与本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前壁轴套和后壁轴套之间通过两个轴承安装一个中间有通孔的摆臂中轴”不同。
[bookmark: OLE_LINK1]4.被控侵权产品中的“杆体通过双头螺柱与摆臂中轴的通孔连接，没有摆臂中轴”与本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杆体外螺纹段插进摆臂中轴的通孔内并由两个螺母固定连接”不同。
通过比对上述被控侵权产品的技术方案和本专利的技术方案，本专利权利要求1的全部技术特征未被全部包括在被控产品的技术方案中，即被控产品未落入本专利独立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内。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GoBack]五、本局根据案情需要，向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提出出具专利侵权判定咨询意见的申请，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以本局提供的涉案证据为基础，组织专家对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实用新型专利权保护范围进行了侵权判定，出具了专利侵权判定咨询意见。侵权判定结论为“被控侵权产品与本专利技术方案不相同，即被控产品未落入本专利的保护范围内。即不构成对涉案专利权的侵犯。”
以上事实有请求人提交的证据、被请求人提交的证据、本局的现场调查证据、送达回证等证据及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出具的专利侵权判定咨询意见佐证。
根据请求人的主张和调查情况，本局归纳本案争议的焦点：被控侵权产品是否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
本局经审理认为，涉案专利“往复式单动刀割草机的割刀驱动机构”(专利号：ZL202122054558.6)与被控侵权产品“高阳县开源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9GXD型号往复式割草机”的驱动部件，技术方案不相同，被控侵权产品未落入本专利的保护范围内，不构成对涉案专利权的侵犯。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本局作出行政裁决如下：
驳回请求人请求事项。
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行政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向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合议组长：杜秋香
                          审 理 员：毕来春             
                          审 理 员：吴  月
                          书 记 员：李  强

兴安盟市场监督管理局
（ 知 识 产 权 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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